附件：      市检察院各职位资格复审需要提交的材料列表
	职位代码
	职位名称
	需要提交的材料
	备注

	613403101
	派驻检察业务职位
	1.公共科目考试报名表。

2.公共科目考试成绩单。

3.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。

4.户口本（卡）原件和复印件（如果考生为集体户口，还须提供加盖主管部门公章的首页复印件）。
5.学生证原件和复印件。

6.校级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盖章的毕业生就业推荐表原件和复印件。

7.英语等级证书或成绩单原件和复印件。

8.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正、副本原件和复印件（未取得证书的考生提供司法考试成绩单原件和复印件）。
9.校级教务部门盖章的毕业生成绩单原件和复印件（注明准确专业名称）。
	京外985高校全日制大学本科以上应届毕业生，还须提供校级以上三好学生 、优秀学生干部或者一等以上优秀学生奖学金证书原件和复印件（获得相当于以上奖励的同等次其他奖励项目的，还应提供毕业学校校级就业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）。

	613403102
	派驻检察侦查职位
	
	

	613403103
	派驻检察综合职位1
	1.公共科目考试报名表。

2.公共科目考试成绩单。

3.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。

4.户口本（卡）原件和复印件（如果考生为集体户口，还须提供加盖主管部门公章的首页复印件）。
5.学生证原件和复印件。

6.校级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盖章的毕业生就业推荐表原件和复印件。

7.英语等级证书或成绩单原件和复印件。

8.校级教务部门盖章的毕业生成绩单原件和复印件（注明准确专业名称）。
	

	613403104
	派驻检察综合职位2
	
	


备注：复印件要求A4纸型，由本人签字，并注明“与原件一致”。除以上材料，考生还可提供一份本人制作的简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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